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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14:30至16: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

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

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坚持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8人，代表股份数为154,917,35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8.268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股份数为151,504,65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425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5人，代表股份数为3,412,7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430％。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76人， 代表股份数为12,024,30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0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 代表股份数为8,611,6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27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5人，代表股份数为3,412,7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4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483,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00％；反对股份197,

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6％；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4％。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590,5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924％；反对股份197,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441％；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35％。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483,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97％；反对股份198,

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9％；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4％。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590,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882％；反对股份198,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483％；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35％。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467,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93％；反对股份213,

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76％；弃权股份2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3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574,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552％；反对股份213,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30％；弃权股份23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718％。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483,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97％；反对股份198,

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9％；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4％。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590,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882％；反对股份198,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483％；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35％。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329,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03％；反对股份353,

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82％；弃权股份2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1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436,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075％；反对股份353,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398％；弃权股份23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27％。

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聘任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467,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93％；反对股份214,

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83％；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4％。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574,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552％；反对股份214,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13％；弃权股份23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35％。

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度贷款总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693,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57％；反对股份207,

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3％；弃权股份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800,8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413％；反对股份207,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298％；弃权股份1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9％。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450,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84％；反对股份458,

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1％；弃权股份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557,1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146％；反对股份458,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147％；弃权股份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

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新购客运车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54,676,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47％；反对股份231,

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4％；弃权股份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9％。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份11,783,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991％；反对股份231,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252％；弃权股份9,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人和人（张家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能、张沛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人和人 （张家界） 律师事务所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

2025-041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北碚区方正大道22号公司水土厂区604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由董事长徐晰人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09,775,90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98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为70,337,6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801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18人，代表股份数为139,438,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3962%。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18人，代表股份数6,991,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1%。

（4）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参加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的田晶、夏浩云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8,423,264 99.3552% 976,800 0.4656% 375,842 0.1792%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5,638,840 80.6530% 976,800 13.9713% 375,842 5.3757%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8,051,864 99.1782% 1,076,200 0.5130% 647,842 0.3088%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5,267,440 75.3408% 1,076,200 15.3930% 647,842 9.2662%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8,438,964 99.3627% 950,600 0.4532% 386,342 0.1842%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5,654,540 80.8776% 950,600 13.5965% 386,342 5.5259%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8,909,706 99.5871% 781,800 0.3727% 84,400 0.0402%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6,125,282 87.6106% 781,800 11.1822% 84,400 1.2072%

5、《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8,435,364 99.3610% 958,800 0.4571% 381,742 0.1820%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5,650,940 80.8261% 958,800 13.7138% 381,742 5.4601%

6、《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8,149,864 99.2249% 973,400 0.4640% 652,642 0.3111%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5,365,440 76.7425% 973,400 13.9227% 652,642 9.3348%

7、《关于免去毛润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7,953,806 99.1314% 1,612,000 0.7684% 210,100 0.1002%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5,169,382 73.9383% 1,612,000 23.0566% 210,100 3.0051%

8、《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黄联军先生被补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表决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7,749,306 99.0339% 1,509,000 0.7193% 517,600 0.2467%

中小投资者

表决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4,964,882 71.0133% 1,509,000 21.5834% 517,600 7.403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田

晶、夏浩云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该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为：“德恒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

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

2025-042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黄联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其任期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

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

2025-21

号

债券代码：

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2,347,675.20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若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自2020年9月2日进入转股期，因本次权

益分派，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5年5月22日起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的《关

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奥佳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0号）。 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本次

可转换公司债券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转股105股，公司总股本由623,476,752股变更为623,

476,857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3,476,85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

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97 邹剑寒

2 01*****628 李五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

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的转股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为9.45元/股，调整后“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为9.35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

咨询联系人：李巧巧、陈艺抒

咨询电话：0592-3795714

传真电话：0592-3794724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

2025-22

号

债券代码：

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097，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9.45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9.35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公开发行了1,20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并于2020年3月18日上市。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

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

调整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

可能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

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

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3,476,8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前 “奥佳转

债”转股价格为9.45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9.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

生效。

“奥佳转债”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0年9月2日至2026年2月25日，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25-046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22日14:00在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4号楼北京科锐319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67人，代表股份218,239,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6468%。 其中：

（一）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16,132,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2351%。

（二）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4人，代表股份2,106,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7%。

（三）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64人， 代表股份2,106,9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7%。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小东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

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6,0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7%；反对28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97%；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3,2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6380％；反对28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4350％；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议案后进行了述职报告。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5,47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4%；反对28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00%；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2,6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6096％；反对28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4634％；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5,4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4%；反对28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00%；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2,6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6096％；反对28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4634％；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6,0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7%；反对28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97%；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3,2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6380％；反对28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4350％；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5,4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4%；反对28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00%；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2,6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6096％；反对28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4634％；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883,4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8%；反对315,6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46%；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50,6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3.0907％；反对315,6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4.9823％；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4,0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8%；反对285,0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06%；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1,2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5431％；反对285,0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5299％；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和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5,656,973股。 同意55,099,77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89%；反对515,10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255%；弃权4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49,70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3.5535％；反对515,10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4.4483％；弃权42,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98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付小东已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8,025,4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8%；反对17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96%；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892,6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8305％；反对17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2425％；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同意本次变更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核准变更登记的内容为准。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办理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239,739股。 同意217,912,37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0%；反对286,7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14%；弃权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79,543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4624％；反对286,7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6106％；弃权4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7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永刚律师、赵涛莉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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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及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09:15至

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沈志军先生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09人， 代表股份567,030,5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25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49,971,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5人，代表股份117,05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股份118,598,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1,53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5人，代表股份117,05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了以下事项：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595,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9％；反对1,143,82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7％；弃权29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63,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9％；反对1,143,82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4％；弃权29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25,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3％；反对1,144,22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260,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94,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57％；反对1,144,22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8％；弃权260,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99,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2％；反对1,127,02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8％；弃权204,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6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4％；反对1,127,02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3％；弃权204,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94,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3％；反对1,144,22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192,0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62,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33％；反对1,144,22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8％；弃权192,0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07,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1％；反对1,328,26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2％；弃权94,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76,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06％；反对1,328,26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0％； 弃权94,2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54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3％；反对1,291,58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弃权192,0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14,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90％；反对1,291,58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0％；弃权192,0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568％；反对28,601,186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59％；弃权1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568％；反对28,601,18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59％；弃权1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

表决结果：本提案关联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沈志军、梁启朝已回避表决，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76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132,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6％；弃权137,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2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93％；反对1,132,0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5％；弃权137,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

表决结果：本提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9、审议《关于与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签订〈万向集团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995,92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6％；弃权2,633,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995,92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6％；弃权2,633,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8％。

表决结果：本提案关联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沈志军、梁启朝已回避表决，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区块链债权凭证业务拟使用控股股东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792,88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44％；弃权2,737,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792,88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44％；弃权2,737,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6％。

表决结果：本提案关联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沈志军、梁启朝已回避表决，提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33,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48,90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6％；弃权248,2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1,148,9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7％；弃权248,2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

表决结果：本提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1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33,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48,90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6％；弃权248,2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1,148,9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7％；弃权248,2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

表决结果：本提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项颂雨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项颂雨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5]字0522第0466号

致：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承德露露” 或“公司” ）

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承德露露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文件一同披露。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开，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了《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地点、网络投票事宜、会议审

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下午2:30在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板城园区东

区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三）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其中，不包含优先股股东，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09人，代表股份数为567,030,5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258%。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为449,971,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8726%；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295人，代表股份数为117,05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15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306人，代表股份数为118,598,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2999%。 其中，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数为1,53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67%；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计295人，代表股份数为117,059,3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32%。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授权代表持有授权委托书。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发生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 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公司现任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6：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7：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议案8：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9：关于与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签订《万向集团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议案10：关于公司区块链债权凭证业务拟使用控股股东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述事项以外的新

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按照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结果进行了

合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5,595,3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469%；反对1,143,823股，弃权291,352

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63,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7899%；反对1,143,

823股，弃权291,352股。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5,625,9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23%；反对1,144,223股，弃权260,352

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94,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157%；反对1,144,

223股，弃权260,352股。

议案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565,699,1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652%； 反对1,127,023股， 弃权204,

352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67,2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774%；反对1,

127,023股，弃权204,352股。

议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65,694,2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643%； 反对1,144,223股， 弃权192,

069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62,3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733%；反对1,

144,223股，弃权192,069股。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65,607,9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491%；反对1,328,263股，弃权94,250

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76,1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006%；反对1,328,

263股，弃权94,250股。

议案6：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65,546,8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3%； 反对1,291,583股， 弃权192,

069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14,9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7490%；反对1,

291,583股，弃权192,069股。

议案7：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89,846,5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5.7568%； 反对28,601,186股， 弃权150,

900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5.7568%；反对28,

601,186股，弃权150,90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8：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65,760,71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761%； 反对1,132,040股， 弃权137,

750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328,8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293%；反对1,

132,040股，弃权137,750股。

议案9：关于与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签订《万向集团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995,928股，弃权2,633,

816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

995,928股，弃权2,633,816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10：关于公司区块链债权凭证业务拟使用控股股东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792,885股，弃权2,737,

916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

792,885股，弃权2,737,916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65,633,31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36%； 反对1,148,903股， 弃权248,

283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1,

148,903股，弃权248,283股。

议案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65,633,31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36%； 反对1,148,903股， 弃权248,

283股。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1,

148,903股，弃权248,283股。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全部议案。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杨晨： 赵力峰：

项颂雨：

年 月 日


